成都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( )
成招考办〔2011〕4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关于转发四川省教育考试院《关于做好我省2011年普通高校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
填报志愿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区（市）县招办：

现将四川省教育考试院《关于做好我省2011年普通高校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填报志愿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考院［2011］6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文件内容，掌握我省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填报志愿的政策，投档模式，调档比例及录取原则，指导并督促中学（报名点）做好对艺术、体育类考生志愿填报的培训工作，让考生熟悉相关政策，录取办法以及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，使考生能正确完成志愿填报。
根据工作安排，我市艺术、体育类考生填报艺体类志愿的时间为6月12日10：00至6月16日18:00，逾期不再补报。艺体征集志愿时间以省文件通知时间为准。考生志愿以网报时间结束后系统保存的志愿信息为准，考生完成志愿表签字手续，形成考生档案材料。
考生填报志愿是关系到考生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，请各区（市）县务必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工作安排，引导考生积极主动，认真细致的做好志愿填报及征集志愿工作。
附件：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我省2011年普通高校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填报志愿工作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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